
國際珠算數學聯合會國際教育段位授與辦法 
第一條：國際珠算數學聯合會為提高從事珠心算數學教育者研發珠心算暨數學學術之興趣，藉以提

升珠心算數學教育之效益，並激發愛國、愛家、愛會之情操，以增強對會之向心力，特制

定「珠心算數學國際教育段位授與辦法」 (以下簡稱國際教育段位 )  
(二○○六年二月修訂 )。  

第二條：「國際教育段位」分初段至十段。  
第三條：對於推行或普及珠心算數學教育功績顯著之人士依據本辦法授與「國際教育段位」。  
第四條：為審議段位之授與設置左列委員會：  

1.  國際段位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際審議會 )。  
2.  國內段位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內審議會 )。  

第五條：國際審議會設置於總會為主席國，其委員由主席國選任若干人，由委員互選主任委員及副

主任委員各一人，主任委員執行國際審議會一切職務，副主任委員協助主任委員執行事

務，如主任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國際審議會對各會員國檢送

之文件應負嚴密保管之責。  
第六條：國內審議會應俟國際審議會認可後方得設置於各會員國，國內審議會設委員三人，委員由

各會員國自行選任之，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一人，由委員互選之，主任委員執行國內

審議會一切職務，副主任委員協助主任委員執行職務，如主任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代理之，由副主任委員負責召集國內審議會並自任主席。  
第七條：申請發給「國際教育段位」應為珠心算數學教師，而具有本辦法第十五條所規定者為限。 
第八條：申領「國際教育段位」應向其本國國內審議會提出申請，有關經資歷證件及申請手續 (申

請書表格及手續費 )另定之。  
第九條：前條之申請手續費得由各會員國國內審議會自定。  
第十條：「國際教育段位」之授與，經國內審議會審議決定。  
第十一條：請領「國際教育段位」經審議合格者，發給「國際教育段位」合格證書。  
第十二條：合格證書，如遇損毀或遺失經繳納手續費後得申請補發。  
第十三條：「國際教育段位」授與後，如有左列之情節者撤銷其「國際教育段位」並於有關刊物公

佈，且將合格證書作廢。  
1.  申請「國際教育段位」時其經資歷不實者。  
2.  受領「國際教育段位」後其行為不檢或損毀珠心算數學教育名譽或有損本會之權益

等情節發生者。  
第十四條：前列第十條之授與及第十三條之撤銷發生時應向國際審議會報備。  
第十五條：「國際教育段位」各段別之基本合格單位如下：  

初段：二十分  二段：三十分  三段：四十分  四段：六十分  五段：九十分  
六段：一三○分 七段：一八○分 八段：二四○分 九段：三一○分 十段：四○○分  

第十六條：「分數」計算之審查由國內審議會依據申請書及有關證件審查核定。  
第十七條：「分數」計算內容訂為左列三項。  

1.  經歷：甲：擔任會員國認可之珠心算數學學術團體 (包括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安

親班 )所規定之職務經歷。  
乙：擔任會員國認可之珠心算數學學術團體會員經歷。  
丙：擔任珠心算數學教育經歷。  

2.  活動：甲：對珠心算數學界之貢獻。  
(貢 獻 )：乙：參加會員國認可之珠心算數學學術團體舉辦之有關活動。  

丙：擔任前述團體之特別業務活動。  
3.  研究：甲：珠心算數學學術之研究或進修。  

乙：公開作珠心算數學研究發表。  
4.  業務：為謀求會務之發展鼓勵學生參加測驗或競賽業績優良者。  
5.  績優：經本聯測會測驗績優者。  



第十八條：前條各項單位計算標準如下列計算標準表：  
1.  學經歷：  

甲 乙 丙 丁

擔任　理事長　　每滿一年三分  1. 高中畢業　四分

　　　常務理事　每滿二年四分  2. 專科畢業　六分

　　　常務監事　每滿二年四分  3. 大學畢業　七分

　　　秘書長副秘書長　每滿二年四分  4. 碩士畢業　十分

　　　各組組長　每滿二年四分  5. 博士畢業　十二分

　　　理事監事　每滿二年三分

　　　專門委員　每滿二年三分

　　　考區主任每屆三單位

入會滿一年一

單位　滿十年

時每超過一年

二分

擔任珠算數學

教育經歷每滿

一年一分

 
2. 活動： (貢獻 )  

甲 乙 丙

 接受國際會議表揚者　　　　十分  擔任各會員國舉辦之研習會講師者　每次十分  代表會員國出席國際會議者　　　  每次五分

 接受總會國表揚者　　　　　六分  參加研習會之學員　　　　　　　　每次三分  被派出各國(地區)聯絡有關會務者　每次五分

 接受會員國政府之表揚者　　十分

 接受與其業務有關之表揚者　五分  
3.  研究：  

甲 乙

 於國際會議席上提出研究發表者　　　每次十分

 於會員國之正式研究發表會作發表者　每次八分

 曾於會員國認可之珠心算數學學術團體刊物

 發表有關珠算數學研究論文者　每一篇五分
 

4.  業務：  
甲 乙 丙

 (1)每次測驗報名人數　百人以上者加二分  二百人以上者加五分  四百人以上者加十分

 (2)全國競賽報名人數　每次五十人以上者加二分  一百人以上者加五分  二百人以上者加十分

 (3)國際競賽報名人數　三十人以上者加三分  五十人以上者加五分  一百人以上者加十分

 (4)凡增設考區而每次報名人數　在三百人以上者加五分  三百人以上者加八分  四百人以上者加十三分  
5.  績優：  

甲 乙 丙

 1.珠心算二級及格者　　　一分  1.珠心算五至七段及格者　　　五分  1.珠心算十一段至十三段及格者　　　　十一分

 2.珠心算一級及格者　　　二分  2.七至九段及格者　　　　　　七分  2.珠心算十四段至十六段及格者　　　　十三分

 3.珠心算一至四段及格者　三分  3.十段及格者　　　　　　　    九分  3.珠心算十七段至二十段及格者　　　　十五分  

第十九條：擔任珠心算教育係指任教於有關學校或補習學校之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諫教員兼課

教員而持有證明者。  
第二十條：業於職務上之各項業務貢獻或業務活動或已取得酬勞時即不再予加算「單位」。  
第二十一條：本辦法於施行時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各委員國國內審議會另定細則以補充之。  
第二十二條：本辦法經國際珠算會議議決施行修改時亦同。  
 

申請國際教育段位須知 
 
一、本須知依國際教育段位授與辦法第八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受理國際教育段位之申請期限為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卅一日。  
三、擬申請段位者逕向本會申領有關表格。  
四、依照規定以正楷字體確實填寫申請表格，且須檢附證明文件。  
五、證明文件由本會頒發者註明日期文號有關研究發表等論文須註明刊物之名稱、期別、其他證明

文件概以影印本為限。  
六、應繳驗證件須依照發生年、月、日順序自行編號並裝訂成冊。如缺少證件者其單位不予以計列。 
七、凡已繳交本會之午件經審查後概不退還。  
八、申請國際教育段位應繳費四段以下一○○○元，五至七段二○○○元，八至十段四○○○元檢

同申請文件郵寄本會。  
九、國際教育段位一至七段由國內審議會審通查過後頒發證書八至十段經由國內審議會審查通過

後除授予證書外，另報請國際會議授與證書。  
十、國際教育段位四段業務以下由本會逕寄申請人，五段以上於全國或國際競賽大會時頒發。  
十一、經賽查通過後，將於該年度刊物公佈之。  
十二、本授予辦法經審議委員會修訂後，送請理監事會審核，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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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珠 算 數 學 聯 合 會 總 會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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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本書係比照教育段位授與辦法申請審議。茲檢具申請書乙份二吋正面半身相片二張

敬　　　請

察　　　核

申請資格經歷部份，活動(貢獻部份)及研究部份等欄之甲、乙、丙項，

請參照(國際教育段位)之授與辦法第十八條各項單位之計算標準表填列應得分數。


